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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件，聲請暫時處分，本

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前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南地

院）法官佯稱兩造未成年子女遭聲請人帶走後會失蹤，致臺

南地院裁定往後相對人須在第三方監督下與子女會面交往，

而本院係是同樣情形而為裁定；監督式會面交往一直是相對

人的訴求，僅因聲請人不同意監督式會面交往即起訴聲請

人，然子女從幼稚園中班至上小學階段，聲請人僅見過2次

面，直到最近4個月聲請人才到學校探視子女，且只能見，

不能帶，聲請人不知道為何不能帶子女等語。爰聲請暫時處

分。

二、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本

案裁定確定前，認有必要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

暫時處分，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，非依其聲請，不得為

之；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，應表明本案請求、應受暫時處分

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；

第一項暫時處分，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、定暫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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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，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、第2

項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又暫時處分，非有立即核發，

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，不得核發；暫時處分之

內容，應具體、明確、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

為限，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，家事非訟事

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、第5條亦定有明文。衡諸

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，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

況，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，是確保本案

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，應由聲請暫時

處分之人，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，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

量，暫時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。

三、兩造原為夫妻，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○○，兩造協議離婚

後，對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

家親聲字第132號裁定，經聲請人提起抗告後，再經本院以1

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80號抗告駁回確定，聲請人對原確定裁

定聲請再審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家親聲抗再字第4號等情，經

本院依職權調取資料核閱屬實。然查，上開113年度家親聲

抗再字第4號程序，業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以聲請人

之聲請不合規定而裁定駁回在案，況觀諸聲請人聲請狀內容

所載，並未釋明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且其內容顯

屬本案請求，亦難認有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。依

上開說明，難認聲請人之聲請合於要件，從而，本件聲請為

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  黃繼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李宇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曹惠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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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沛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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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件，聲請暫時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前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南地院）法官佯稱兩造未成年子女遭聲請人帶走後會失蹤，致臺南地院裁定往後相對人須在第三方監督下與子女會面交往，而本院係是同樣情形而為裁定；監督式會面交往一直是相對人的訴求，僅因聲請人不同意監督式會面交往即起訴聲請人，然子女從幼稚園中班至上小學階段，聲請人僅見過2次面，直到最近4個月聲請人才到學校探視子女，且只能見，不能帶，聲請人不知道為何不能帶子女等語。爰聲請暫時處分。
二、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，認有必要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，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，非依其聲請，不得為之；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，應表明本案請求、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；第一項暫時處分，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、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，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又暫時處分，非有立即核發，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，不得核發；暫時處分之內容，應具體、明確、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，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，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、第5條亦定有明文。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，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，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，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，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，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，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，暫時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。
三、兩造原為夫妻，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○○，兩造協議離婚後，對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32號裁定，經聲請人提起抗告後，再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80號抗告駁回確定，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家親聲抗再字第4號等情，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資料核閱屬實。然查，上開113年度家親聲抗再字第4號程序，業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以聲請人之聲請不合規定而裁定駁回在案，況觀諸聲請人聲請狀內容所載，並未釋明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且其內容顯屬本案請求，亦難認有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。依上開說明，難認聲請人之聲請合於要件，從而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  黃繼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李宇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曹惠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沛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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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件，聲請暫時處分，本
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前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南地
    院）法官佯稱兩造未成年子女遭聲請人帶走後會失蹤，致臺
    南地院裁定往後相對人須在第三方監督下與子女會面交往，
    而本院係是同樣情形而為裁定；監督式會面交往一直是相對
    人的訴求，僅因聲請人不同意監督式會面交往即起訴聲請人
    ，然子女從幼稚園中班至上小學階段，聲請人僅見過2次面
    ，直到最近4個月聲請人才到學校探視子女，且只能見，不
    能帶，聲請人不知道為何不能帶子女等語。爰聲請暫時處分
    。
二、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本
    案裁定確定前，認有必要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
    暫時處分，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，非依其聲請，不得為之
    ；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，應表明本案請求、應受暫時處分之
    事項及其事由，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；第
    一項暫時處分，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、定暫時狀
    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，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、第2項、
    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又暫時處分，非有立即核發，不足
    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，不得核發；暫時處分之內容
    ，應具體、明確、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
    ，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，家事非訟事件暫
    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、第5條亦定有明文。衡諸暫時
    處分之立法本旨，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，避
    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，是確保本案聲請之
    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，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
    人，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，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，暫時
    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。
三、兩造原為夫妻，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○○，兩造協議離婚後，
    對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
    聲字第132號裁定，經聲請人提起抗告後，再經本院以113年
    度家親聲抗字第80號抗告駁回確定，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
    請再審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家親聲抗再字第4號等情，經本院
    依職權調取資料核閱屬實。然查，上開113年度家親聲抗再
    字第4號程序，業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以聲請人之聲
    請不合規定而裁定駁回在案，況觀諸聲請人聲請狀內容所載
    ，並未釋明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且其內容顯屬本
    案請求，亦難認有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。依上開
    說明，難認聲請人之聲請合於要件，從而，本件聲請為無理
    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  黃繼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李宇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曹惠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沛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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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件，聲請暫時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前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南地院）法官佯稱兩造未成年子女遭聲請人帶走後會失蹤，致臺南地院裁定往後相對人須在第三方監督下與子女會面交往，而本院係是同樣情形而為裁定；監督式會面交往一直是相對人的訴求，僅因聲請人不同意監督式會面交往即起訴聲請人，然子女從幼稚園中班至上小學階段，聲請人僅見過2次面，直到最近4個月聲請人才到學校探視子女，且只能見，不能帶，聲請人不知道為何不能帶子女等語。爰聲請暫時處分。
二、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，認有必要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，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，非依其聲請，不得為之；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，應表明本案請求、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；第一項暫時處分，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、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，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又暫時處分，非有立即核發，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，不得核發；暫時處分之內容，應具體、明確、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，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，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、第5條亦定有明文。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，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，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，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，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，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，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，暫時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。
三、兩造原為夫妻，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○○，兩造協議離婚後，對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32號裁定，經聲請人提起抗告後，再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80號抗告駁回確定，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家親聲抗再字第4號等情，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資料核閱屬實。然查，上開113年度家親聲抗再字第4號程序，業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以聲請人之聲請不合規定而裁定駁回在案，況觀諸聲請人聲請狀內容所載，並未釋明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，且其內容顯屬本案請求，亦難認有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。依上開說明，難認聲請人之聲請合於要件，從而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  黃繼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李宇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曹惠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沛晴



